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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安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》

和《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精神要

求，为促进同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，设立同安区文艺发展专项资

金，以扶持同安区优秀原创文艺精品的文本创作及文艺作品创作

生产，奖励获得重大奖项的作品和个人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同安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奖励项目的评选工

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社

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坚持

文艺“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方向和“百花齐放、百

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“面向社会、

公开透明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同安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，从

区委宣传部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统筹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原则上为当年评选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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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同安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奖励评审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评审委”），作为组织实施项目扶持奖励的评审机构，负

责统筹、指导、评审、核拨；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评

审办”）负责具体实施。

第六条 评审委由区委宣传部牵头设立，评审委主任由区委

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担任，常务副主任由分管文化的副区长担任，

副主任由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担任，成员由区委宣传部、区财

政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文联等单位领导担任。

第七条 评审办设在区委宣传部，评审办日常工作由区文联

具体负责。

第三章 扶持项目评选

第八条 扶持对象和扶持范围

1.扶持对象

（1）在同安区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文化类企事

业单位。

（2）户籍在同安区或在同安工作满 3 年以上且在同安区实

际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个人。

（3）申报主体必须拥有项目著作权、各类奖项申报权。涉

及合作创作的，同安区创作生产单位须在创作上居于主控主导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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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并拥有作品的出品权、评奖申报权（须提交与合作方的约定

文本）。

2.扶持项目门类

（1）文学图书项目：主要指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长

篇报道文学、长篇纪实文学、散文集、诗歌集、文学评论集、通

俗理论读物、少儿读物等原创文艺文本。

（2）影视广播项目：主要指电影（含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含

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）的剧本和广播剧剧本等原创文艺精品

的文本创作。此项扶持结合《同安区促进影视产业发展若干措施》

（同委宣〔2020〕15 号）执行。

（3）舞台艺术项目：主要指戏剧、曲艺等新剧本的创作和

新剧本排演；音乐、舞蹈、杂技等门类的整台大型创作、演出；

小型剧（节）目的创作、演出；个人演出专场等。

（4）美术、书法、摄影项目。

（5）民间文艺项目。

（6）重要文化活动项目：重要赛事、会展等文化活动。

3.扶持项目要求

（1）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体现时代精神，热

情讴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，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相统一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

统一的优秀项目和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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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弘扬民族精神，具有较高思想、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准，

有利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优秀项

目和作品。

（3）广受群众认可、社会影响力大，在提高群众审美情趣、

陶冶思想情操、培育文明道德风尚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

优秀项目和作品。

（4）有利于传承与弘扬闽南文化，突出闽南特色的优秀项

目和作品。

（5）对于能够充分体现同安本土精神文化特质和同安丰厚

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展示同安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城市精神风貌，

或反映两岸情缘，有利于加强同安对台对外文化交流的优秀文艺

项目和作品，予以重点扶持。

第九条 申报受理和评审程序

1.申报受理

（1）根据本办法和工作需要，每年发布文艺作品扶持申报

通知，明确申报事项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和个人按申报要求填写《同安区文艺发展专

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表》，并根据具体项目门类，在规定时间内

向评审办报送相关材料。

2.评审程序

（1）评审办按照不同艺术门类组织专家，对符合申报条件



－ 5 －

的作品进行初选，被选中的作品经评审委审定后即予以扶持，并

确定扶持标准。凡获得扶持的作品还须通过同安区主要新闻媒体

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（2）如参与评审、评估的专家评委遇到与本人或亲属相关

的申报作品时，有利害关系的应予以回避。

（3）申报作品审定通过后，其结果由评审办以书面形式通

知作品申报者。

第十条 扶持标准与资金发放

1.扶持标准

（1）文学图书项目：长篇小说（长篇报告文学等）创作出

版每部 5 万元；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、诗歌集、文学评论集、

创作出版（含通俗理论读物、少儿读物）每部 3 万元。

（2）影视广播项目：电影（含动画电影）剧本创作每部 10

万元；电视剧（含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）剧本创作每集

5000 元（全剧扶持不超过 15 万元）；广播剧剧本创作每集 3000

元（全剧扶持不超过 3 万元）。

（3）舞台艺术项目：

歌曲创作类每首 3 万元；戏剧、曲艺、杂技剧本创作、舞蹈

编创类 5 万元；交响乐、器乐创作类 10 万元；个人演出专场类

5 万元。

（4）美术书法摄影项目：个人创作美术作品及展览 3 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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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创作书法、摄影作品及展览 3 万元。

（5）民间文艺项目：民间文艺资料整理、创作、出版作品

3 万元；优秀传统文化整理、创作、出版作品 3 万元；工艺美术

类作品创作不超过 3 万元。

（6）重要文化活动项目（含展会）不超过 30 万元。其他未

列入的创作项目参照相应类别标准予以资助。

（7）同一扶持奖励对象不得重复享受同安区、厦门市以及

厦门市其他区的扶持奖励。

2.扶持资金拨付

（1）经评审后获扶持的项目，根据评审委确定的扶持标准

拨付扶持资金。

（2）获扶持作品的成果在使用时（包括播出、演出、展览、

出版、评奖等），须在剧场海报、报纸广告、演出节目单及影视

剧和书刊版权页等处用明显的文字标明该作品是“同安区文艺发

展专项资金扶持作品”。

（3）受扶持的文艺作品优先使用权归区委宣传部。特殊情

况经审批同意后，可另行安排。

第十一条 扶持资金管理

1.评审办组织专业人员对扶持作品进行监管、绩效评估，并

报评审委审核。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经评审办核实后追回扶持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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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取消被扶持对象三年内申请新扶持项目的资格：

（1）有抄袭、剽窃等行为；

（2）作品申报、评审工作中有行贿行为；

（3）其他违法和严重违规事项。

第四章 优秀作品奖励

第十二条 优秀作品是指由符合本办法申报主体组织创作生

产，取得良好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的作品。类别包括：

1.获得重要国际性文艺比赛奖项的作品或个人。

2.获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常设性文艺奖的作品或个人。

3.在全国公映的电影故事片（包括动画电影），在中央电视

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（包括动画片）、电视纪录片，在中央人民

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剧。

4.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或福建省文化有关部门文艺类奖项

的作品或个人。

5.获厦门市文学艺术奖的作品或个人。

6.销售量超过一定数量的图书。

第十三条 奖励条件及奖励标准

1.获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常设性文艺奖的作品或个人，按全

国奖金 1:1 配套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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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全国公映的电影故事片（包括动画电影），在中央电视

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（包括动画片）、电视纪录片，在中央人民

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剧，参照《福建省影视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

法》（闽委宣联〔2015〕7 号）执行，按获奖奖金 1:1 配套奖励。

3.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、福建省文化有关部门文艺类奖项和

厦门市文学艺术奖的作品或个人，按获奖奖金 1:1 配套奖励。

4.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销售量超过 3 万册，诗歌

集、散文集销售量超过 1 万册，奖励 3 万元。

5.同一文艺作品获得多个奖项的，按其获最高级别的奖项给

予奖励，不重复执行。

第十四条 申报材料

1.《优秀作品奖励申报表》。

2.相关作品的获奖证书、播出凭证、出版合同、票房收入凭

证、图书销量凭证等相关材料。

第十五条 评审办根据本办法提出奖励方案，提交评审委审

定，由区委宣传部拨付扶持资金。

第五章 优秀文艺人才奖励

第十六条 优秀文艺人才是指由符合本办法扶持申报主体，

当年新加入 13 个国家级文艺家协会（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戏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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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协会、中国电影家协会、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

中国曲艺家协会、中国舞蹈家协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中国

摄影家协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国杂技家协会、中国电视艺术

家协会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）的文艺家。

第十七条 奖励条件及奖励标准

1.新加入会员名单以国家级文艺家协会正式公布公报为准。

2.奖励标准为一次性补助创作经费 2 万元，当年新加入多个

协会的不重复奖励。

第十八条 申报材料

1.《优秀文艺人才奖励申报表》。

2.国家级文艺家协会正式公布的公报等相关材料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对于从外地购买且对我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

的影视剧、舞台剧剧本；获得国际公认有影响力的文艺奖项作品

以及个人；本办法未列入的其他特殊项目，均由评审委按一事一

议审定后实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两年，具体解

释工作由区委宣传部承担。


